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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94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6_B3_A8_c45_594567.htm 专题四：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

在增、消、营三税中的规律总结 在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的销

售额确定中，如果没有当月货物的平均售价，或者没有最近

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售价情况下，就涉及到组价计算的问题

。对进口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，在增值税中也涉及组价计算

问题。 对消费税来说，组价的计算包括自产自用应纳税额计

算以及委托加工组价的确定。另外，进口货物应纳消费税也

涉及组价问题。 在营业税中，对纳税人提供劳务、转让无形

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，价格明显偏低而没有正当理由的，税

务机关可以核定营业额进行营业税的征收。在核定征收中就

涉及组成计税价格问题。 一、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组价规律 ★

特殊说明：进口卷烟应纳消费税的计算中要考虑从量计税的

消费税税额 进口卷烟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=（ 关税完税价格

＋关税＋消费税定额税）/（1-进口卷烟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

）。 每标准条进口卷烟（200支）确定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的

价格 ＝（关税完税价格＋关税＋消费税定额税）÷（1－消

费税税率）。 其中消费税定额税率为每标准条（200支）0.6

元，消费税税率固定为30%. 每标准条进口卷烟（200支）确定

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的价格≥50元人民币的，适用比例税率

为45%；＜50元人民币的，适用比例税率为30%. ◆还要注意

的两种情况： 1、进口货物从价定率计征时 组成计税价格＝

（关税完税价格＋关税）÷（1－消费税税率）（增消相同）

不交消费税公式变为：组成计税价格＝（关税完税价格＋关



税） 2、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确定 组成计税价格＝（材料

成本＋加工费）÷（1－消费税税率） 二、营业税的组价规

律： 组成计税价格=计税营业成本或工程成本×（1＋成本利

润率）/（1-营业税税率） ▲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在增、消、

营三税中的规律： 组成计税价格的数学模型：组成计税价

格=（A B）/（1-税率） 和上边的各个公式对照一下，很有用

的！ ■模型的特殊说明： 1、从量计税这个模型不适用，要

特殊记忆！（见上面的公式）； 2、粮食白酒、薯类白酒和

卷烟在计算增值税时不考虑从量计税的消费是税额对增值税

的影响，但是这个数学模型依然适用。 3、进口卷烟的组成

计税价格的公式的修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